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７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在

０－４０％

之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区间为

４８１６．２０

万元至

８０２７

万元。

３

、修正后的业绩预计：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

４０％

至

６０％

盈利

８０２７

万元

盈利

：

３２１０．８０

—

４８１６．２０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１

、公司预计在

２０１２

年四季度回收的货款未达预期进度，相应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权激励费用计提

７２６．８３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有关

２０１２

年度的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

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为准。

２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并提醒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宝兴业现金添益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新增一级交易商的公告

由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华宝兴业现金添益交易

型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

"

华宝添益

"

）从即日起新增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渤

海证券

")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长江证券

"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东北证券

"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证券

"

）为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以

下简称

"

一级交易商

"

）。投资者可通过渤海证券、长江证券、东北证券、上海证券办理华宝添益

的申购、赎回等业务。

截至

2013

年

1

月

29

日，华宝添益的一级交易商包括：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

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

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中信建

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1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6-515-988

网址：

http://www.bhzq.com

2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79

或

4008-888-999

网址：

www.95579.com

3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0-686

网址：

www.nesc.cn

4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918-918

、

021-962518

网址：

www.962518.com

5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5588

、

021-38924558

网址：

www.fsfund.com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600418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编号

:

临

2013-008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或

"

江淮汽车

"

）五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28

日在公司管理大楼

401

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董事会的董事应到

8

人，实到

7

人，公司独立

董事许敏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参会，授权独立董事汤书昆先生代为表决。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安进董事长主持。

一、与会董事听取了相关议案，经充分讨论后，依法表决，并形成决议如下：

1

、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安进董事长不再兼任公司总经理的

议案》；

2

、 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审议通过 《关于选举项兴初同志为公司董事的议

案》，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另行公告；

3

、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项兴初同志担任公司总经理的

议案》；

4

、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陈志平同志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的议案》；

5

、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戴茂方同志、赵厚柱同志不再担任公

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鉴于公司副总经理戴茂方同志、 赵厚柱同志已担任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职

务，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戴茂方同志、赵厚柱同志将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二、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公司五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了安进董事长不再兼任公司总经理、 选聘项兴初同志为公司

董事兼总经理、聘任陈志平同志为公司副总经理、赵厚柱同志、戴茂方同志不再担任公司副总

经理等事项。

经审查

,

本次董事选举、高管人员聘任、解任程序合法合规；同时

,

公司独立董事审查了上述

高管人员的简历

,

认为其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具有担任上市公司高

层管理人员的资格。

同意将选举项兴初同志为公司董事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以上高层管理人员

的聘任和解任。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9

日

附件：

项兴初同志个人简历

项兴初，男，

1970

年

8

月生，中共党员

,

研究生学历。

1994

年

7

月参加工作

,

历任安徽江淮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总装车间主任、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人事部科长、副部长、安徽江淮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企管部部长等职，现任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总质量师、安徽

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型商用车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陈志平同志个人简历

陈志平，男，

1963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1985

年

7

月参加工作，历任安徽江淮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汽研所室主任、车身厂副厂长（主持工作）、生产制造部部长，安徽江淮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重型车分公司总经理，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商用车公司总经理

等职，现任合肥江淮汽车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

证券代码：

002207

证券简称：准油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03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28

日上午

10: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27

日

-2013

年

1

月

28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28

日上午

9:

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13

年

1

月

27

日

15:00

至

2013

年

1

月

28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疆阜康准东石油基地公司一楼活动室。

3．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秦勇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78

人， 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额为

22,607,617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

99,458,689

股的

22.73%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4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为

21,

626,418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

99,458,689

股的

21.74%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1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为

981,199

股，占

公司总股份数

99,458,689

股的

0.99%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天阳律师事务所李大明、常娜娜律师列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大会按照会

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公司关联股东秦勇（

7,739,139

股）、常文玖（

1,137,600

股）、陶炜（

514,000

股）、孙新春（

321,

700

股）、周维军（

1,105,061

股）、王胜新（

473,700

股）、陶治华（

392,500

股）、吕占民（

1,401,900

股）、简伟（

1,671,687

股）、佟国章（

571,400

股）等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15,328,687

股，对大会议案

回避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

该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该议案有效表决股份数

7,278,930

股。

经表决，同意

6,447,24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57%

；反对

700,289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

；弃权

131,39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天阳律师事务所李大明、常娜娜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５

证券简称：国统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披露的《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中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５０％

至

－

７５％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

＿３０＿％ － ＿６５＿％

盈利

：

２８４８．４６

万元

盈利

：

＿１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０＿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公司努力拓展市场业务和有效控制成本费用，

２０１２

年第四季度收入结算好于预期，公司业

绩下滑情况有所缓解。

四、其他情况说明

１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报告中详细披露。

２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

３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致歉，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５

证券简称：国统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７７３

号文核准，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

，

１５２

，

０１８

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４２１

，

５８１

，

３５１．４２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浩华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２３

号《验资报告》，确认

募集资金已经到账。公司并根据相关规定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进行专

户存储和使用管理。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

－－

新疆天河管道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ＰＣＣＰ

生产线技改扩建项目的议案》。 根据募集资金

项目的变更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河海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河海”）与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宝坻支行（以下简称 “开户银行”）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宏源证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三方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 天津河海在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账号为

０３０２０９６３２９１０００１６６５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专户余额为

４５１６．７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天津河海

管业有限公司

ＰＣＣＰ

生产线扩建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天津河海及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宏源证券作为天津河海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

员对天津河海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宏源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以及天津河海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

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天津河海和开户银行应当配合宏源证券的调查与查询。宏源证券每季

度对天津河海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天津河海授权宏源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安锐、王伟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

天津河海专户的资料；开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天津河海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宏源

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天津河海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１０

日之前）向天津河海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宏源证券。开户银行应

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天津河海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

在

１

，

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

之间确定）时，开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宏源证券，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宏源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宏源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

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向天津河海、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

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宏源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宏源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

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宏源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天津河海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

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天津河海、开户银行、宏源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

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宏源证券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192

证券简称：路翔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01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

月

2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路翔股份有限公司向广州融捷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3]59

号），核准公司向广州融捷投

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13,258,895

股股份、 向张长虹发行

1,850,078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5,594,496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该批

复自下发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公司将按照上述核准文件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

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20

日公告了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 （草案）》、《路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草案）摘要》、《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路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广东君厚律师事务

所关于路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的法律意见

书》等相关文件，本次随同本公告将同时披露经中国证监会审核后的《路翔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路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摘要》、《路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修订情况的说明》、《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路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之独立财务顾

问报告 （修订稿）》、《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关于路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的法律意见书（修订稿）》、加期的路翔股份有限公司及甘孜州融达

锂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192

证券简称：路翔股份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

修订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10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

info.com.cn

）上公告了《路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

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

"

草案

"

）等相关文件。根据中国证监会对本公司重组的补正、反馈及

重组委会后反馈的要求，本公司对重组报告书进行了部分补充、修改与完善。重组报告书补充

和修改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重大事项提示，把

"

十、本次交易无法提供上市公司盈利预测报告；十一、提请投资者

注意的其他主要风险

"

修改为

"

十、特别提示

"

。并在特别提示中增加了

"2

、标的公司税收优惠

的风险

"

和

"3

、未提供上市公司盈利预测报告风险

"

。

二、第一节，

"

四、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

部分，增加了

"6

、

2012

年

11

月

5

日，公司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详细方案。

"

和

"7

、

2012

年

12

月

28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2

年第

41

次工作会议审核， 本次交易获无条件通

过。

"

删除了

"

五、本次交易涉及的有关报批事项

"

。

三、第四节，

"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五） 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和最近两年一期

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

部分，修改了

"2

、未来发展计划和

3

、最近两年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

指标

"

部分，补充披露了

"4

、主要财务指标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对比分析、持续盈利分析

"

。修改

了

"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七） 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之

1

、

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

"

部分。

第四节，

"

二、标的公司评估情况之（一）融达锂业矿业权评估情况

"

部分，补充披露了

"1

、

评估依据

"

，

"6

、主要经济技术参数修改的风险对评估值的影响

"

和

"8

、评估作价的合理性分

析

"

。

第四节，

"

二、标的公司评估情况之（二）融达锂业

49%

股权评估情况

"

部分，补充披露了

"

5

、收益法评估中预测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等指标与矿业权评估中对应指标分析

"

，

"6

、标的

公司评估中产成品与盈利预测报告差异原因

"

和

"7

、土地使用权相关评估方法及主要参数确

定的合理性分析

"

。

补充披露第四节，

"

二、标的公司评估情况之（三）矿业权评估及收益法评估折现率取值的

合理性分析

"

。

把第四节，

"

二、标的公司评估情况之（三）对本次评估值与前次评估值间差异的说明

"

部

分，修改为

"

二、标的公司评估情况之（四）近三年标的资产矿业权评估与本次评估差异的说

明

"

，并补充披露相关内容。

修改了第四节，

"

三、标的公司业务和技术情况之（四）主要产品生产及销售情况之

3

、主要

销售客户情况及客户集中性

"

部分的内容。

修改了第四节，

"

三、标的公司业务和技术情况之（九）矿业权情况之

2

、探矿权

"

部分的内

容。

四、补充披露第六节，

"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之四、业绩补偿的补充承诺

"

的部分。

五、删除了第九节，

"

四、未来盈利趋势分析

"

。

补充披露了第九节，

"

三、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未来发展趋势

之（三）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测算依据、匹配性及募集失败的补救措施，之（四）本次募集资

金的内部控制制度，分级审批权限、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程序；募集资金存储、

使用、变更、监督和责任追究的规定，之（六）未作盈利预测说明和之（七）未来盈利趋势分析

"

等部分。

六、补充披露第十三节，

"

一、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风险之（三）标的公司税收优惠的风险

和（四）未提供上市公司盈利预测报告风险

"

部分。

特此说明。

路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8

日

万家

１４

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恢复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万家

１４

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万家

１４

天理财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５１１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

万家

１４

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

万家

１４

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恢复申购的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注：

１

、本基金共设六个交易代码。

认购期代码统一为

５１９５１１

；

单周一至周三申购赎回代码分别为：万家单一：

５１９５１１

；万家单二：

５１９５１２

；万家单三：

５１９５１３

；（基金合同成立当周为单周）

双周一至周三申购赎回代码分别为：万家双一：

５１９５２１

；万家双二：

５１９５２２

；万家双三：

５１９５２３

；

周四周五不开放申购。

基金的每一个运作周期为

１４

天，在

Ｔ

日申请的申购，隔周对日可赎回（因节假日原因，隔

周对日为非交易日的，顺延至节后第一个交易日）。当日未赎回的，再下一个隔周对日可赎

回。依此类推。

２

、本基金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成立，按规定认购期认购的基金份额（代码为

５１９５１１

）于

１

月

２９

日可赎回。因

１

月

２８

日当日申购代码同为

５１９５１１

，为避免投资者误认为

１

月

２８

日申购的份额

可于

１

月

２９

日赎回，同时避免销售机构系统产生同样的误解和操作，本基金于

１

月

２５

日发布公

告，暂停

１

月

２８

日申购一天。

３

、

１

月

２９

日未赎回的认购期份额， 以后恢复为按

５１９５１１

代码单周一赎回 （遇节假日顺

延）。因春节长假原因，下一个赎回日期为

２

月

１８

日。

４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

同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８－０８００

，或

９５５３８

转

６

）了解本基金申购、赎回相关事宜，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ｗｊａｓｓｅｔ．ｃｏｍ

）下载开放式基金交易业务申请表和了解基金销售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关于万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的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旗下万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以通讯方式召开，大会表决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

１７

：

００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在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本基金管理人对本次大会表决进行了计票，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对

计票过程进行了公证，上海华涛律师事务所对计票过程进行了见证。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权益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总份额为

１

，

６９５

，

４６５

，

６９６．７３

份，参加本

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为

９５５

，

５９４

，

２９１．７８

份，占权益登

记日本基金总份额的

５６．３６％

，达到法定表决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万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了《关于修改万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

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会议议案”），并由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对本次会议议案

进行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９５５

，

５９４

，

２９１．７８

份，占参加本次会议表决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的

１００％

；无人反对、无人弃权。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基金份

额超过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总数的

５０％

以上， 达到法定条件，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万家稳健增利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会议结果将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核准。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关于万家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的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旗下万家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以通讯方式召开，大会表决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

１７

：

００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在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本基金管理人对本次大会表决进行了计票，上海市东方公证

处对计票过程进行了公证，上海华涛律师事务所对计票过程进行了见证。本次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权益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总份额为

１

，

５２７

，

０３８

，

４３９．４３

份，参

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为

１

，

２１５

，

２４１

，

５５８．５４

份，占

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总份额的

７９．５８％

，达到法定表决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

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万家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

关规定。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了《关于修改万家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

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会议议案”），并由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对本次会议议案

进行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１

，

２１５

，

２３１

，

８１５．７５

份，占参加本次会议表

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的

９９．９９９２％

； 反对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９

，

７４２．７９

份，占

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的

０．０００８％

；无人弃权。同意本次会议议

案的基金份额超过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总数的

５０％

以上，达到

法定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万家增

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会议结果将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核准。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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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

月

18

日以电话及传真方式

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26

日上午

9

时在博威

大厦

11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9

人，实际表决董事

9

人，其中董事谢识才、王凤鸣、

张明、张蕴慈、王永生、独立董事马云星、崔平采用现场表决方式，董事张吉波、独立董事尚福山

采用通讯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会议经审议并通

过了以下决议：

一、 通过了 《关于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关联方宁波博曼特工业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的议案》，

2013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宁波博曼特工业有限公司交易

总价款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详见《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和宁波博曼特工

业有限公司签署

2013

年度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公告》临

2013-02

）。

表决结果：有表决权票数共

8

票，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谢识才回避表决。

二、通过了《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2013

年

1

月修订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2013

年

1

月修订版）】。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目录

1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

、《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2013

年

1

月修订版）》。

特此公告。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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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与关联方签订

2013

年

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此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此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签订不影响本公司独立性， 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

关联人形成依赖。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

2013

年

1

月

26

日，召开了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关联方宁波博

曼特工业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成员谢识才为关联董事，

回避了表决。会后公司法定代表人谢识才与宁波博曼特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博曼特

"

）法

定代表人马嘉凤在博威大厦

11

楼会议室签订了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关联方宁

波博曼特工业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公司向博曼特采购、销售产品，并受托加

工精密铜合金棒。同时，公司向博曼特租赁厂房，用于设备的组装和调试。

（二）双方关联关系：博曼特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配偶控制的企业，因此，本次交易构成上市

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

2012

年度及本次双方关联交易的金额均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且占上市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82%

，未达到导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资产、收入发生重大变化的

比例，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博曼特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配偶控制的企业。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

、企业性质：台港澳法人独资

2

、注册地址：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前后陈村

3

、法定代表人：马嘉凤

4

、注册资本：

938

万美元

5

、成立日期：

2004

年

4

月

12

日

6

、经营范围：汽车、通讯、医疗、轨道交通精密零部件，汽车液压挺杆、汽车安全气囊用气体

发生器、汽车空调管路部件，新型仪表元器件和材料、管道、冷热交换阀门、卫生器具、电子接插

件、智能型防电弧起爆的无危害新型防爆器具的制造、加工；模具的设计、制造、加工；框架材料

的深加工。

7

、财务状况：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博曼特经审计资产总额

36,565

万元、资产净额

8,768

万

元、营业收入

24,166

万元、净利润

251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和交易类别

1

、交易标的

①

公司向博曼特销售产品，公司受托加工精密铜合金棒销售给博曼特全年总价款不超过

1700

万元。

②

公司向博曼特租赁厂房面积

11,423.35

平方米，厂房位于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前后陈村

博曼特厂区

5

号车间，用于公司所需设备的组装和调试，租赁厂房租金（含代收代付水电费）总

价款不超过人民币

300

万元。

2

、交易类别

销售产品、租入资产、购买原材料和动力。

3

、权属情况说明

博曼特

5

号车间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租赁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

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1

、双方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在确定价格或费用时，以不偏离市场独

立第三方的价格和收费为标准， 若无市场价格参考或定价受到限制， 则以成本加合理利润定

价。

2

、公司向博曼特租赁厂房租金按建筑面积计算，并参考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厂房的租赁

价格水平向博曼特支付租赁费；租赁厂房产生的水电费由博曼特代收代付，价格参照国家工业

用水用电标准，费用以实际发生量计算。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能力分析

（一）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合同主体

: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和宁波博曼特工业有限公司

交易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

支付方式：现金

支付期限

:

月结付款

合同有效期间：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履约能力分析

本公司与宁波博曼特工业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内容为销售产品、提供加工服务及租赁厂房，

博曼特为本公司的下游行业，主营汽车、轨道精密零部件，电子接插件等；根据以往的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来看，博曼特能够严格按照框架协议要求履行合同义务，未出现过重大违约行为，因

此，公司与博曼特的关联交易，有较为充分的履约保障。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博曼特在

2013

年拟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双方的相关关联

交易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并将为双方带来效益；交易价格将参照市场价格来确定，相

关关联交易的价格不会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价格，双方拟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平等、自愿、

等价、有偿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是一种完全的市

场行为，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26

日上午

9

时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宁波博威

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关联方宁波博曼特工业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的议

案》，关联董事谢识才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尚福山、马云星及崔平会前对该议案进行了审查，同意将其提交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在会上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一）本项关联交易决策及表决程序合法、法规，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

均回避了表决。

（二）公司与关联方宁波博曼特工业有限公司在

2013

年拟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的需要，双方的相关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并将为双方带来效益。

（三）公司与博曼特未来发生的交易价格将参照市场价格来确定，相关关联交易的价格不

会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价格，双方拟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不

存在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和公司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四）公司此项关联交易总价款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因此，我们对公司与博曼特签订《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关联方宁波博曼

特工业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一）《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订

2013

年关联交易

框架协议的事前认可意见》；

（三）《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订

2013

年关联交易

框架协议的独立意见》

（四）《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关联方宁波博曼特工业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关联

交易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6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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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

月

29

日 星期二


